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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效⼒問題（上）──外國⼈在臺灣犯罪，可以⽤我國刑法處罰嗎？

⽂:吳孟勳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2-12-23

案例

我們偶爾會在新聞上看到外國⼈在臺灣犯罪[1]，這時，可以⽤我國的刑法去處罰犯罪的外國⼈嗎？

註腳

本⽂

⼀、決定刑法效⼒的主要標準：屬地原則（⾒圖1）

   類似新聞可⾒：鄭景議（2019），《⿇煩⽼外⼜來了！這次在捷運喝酒鬧事 還咬傷警察》，⾃由時
報電⼦報。

[1]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1268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rime-penalty
https://news.ltn.com.tw/news/society/breakingnews/2788229


圖1 中華⺠國刑法的效⼒範圍
資料來源：吳孟勳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屬地原則的定義

我國刑法在判斷哪些⼈的犯罪可以被處罰的標準是採⽤「屬地原則[1]」，意思是說，只要在我國主權效⼒所及
的領域內所發⽣的犯罪，不論犯罪⼈或被害⼈的國籍為何，都可以⽤我國的刑法來制裁。這⼀原則清楚規定在
中華⺠國刑法第3條前段部分[2]。

以國家的主權領域，⽽不是⽤⼈的國籍來區分是否可以⽤國內刑法處罰的理由有⼆：
1. 



（⼆）我國主權所及領域範圍到哪裡？

所謂「領域」，包含領⼟、領海及領空。⾄於我國的船艦和⾶機，按照國際法的慣例，會認為是領⼟的延伸，
這在我國刑法也有規定[4]。所以無論航⾏的地點為何，只要在我國的船艦、航空器上犯罪，也視為在我國領⼟
內的犯罪，⽽可以⽤我國刑法處罰。

⼆、「我國領域」的特殊問題

（⼀）駐外使館內的犯罪

在我國駐外使館的範圍內發⽣的犯罪是否適⽤我國刑法？法院實務認為，由於我國刑法未明⽂規定，所以在使
館內發⽣的犯罪，原則上還是視為在我國領域外犯罪，⽽不適⽤我國刑法。除⾮駐守的國家已同意放棄它的管
轄權[5]。

（⼆）發⽣在「⼤陸地區」的犯罪，可以適⽤我國刑法來處罰嗎？

原先依照憲法第4條規定[6]，中華⺠國領⼟，依其固有的疆域，⾮經國⺠⼤會決議，不得變更；臺灣地區與⼤
陸地區⼈⺠關係條例（俗稱兩岸⼈⺠關係條例）第2條第2款[7]也規定，⼤陸地區為中華⺠國的領⼟，且根據
臺灣地區與⼤陸地區⼈⺠關係條例第75條[8]的規定，在⼤陸地區的犯罪雖然曾受過當地司法機關的處罰，但
仍然可以依我國法律審判，只是可以免去全部或⼀部分的刑罰⽽已[9]，所以我國的法院對於在⼤陸地區發⽣的
犯罪⼤部分仍然會加以追訴、審判[10]。

不過，有些學者則認為我國的統治不及於⼤陸地區，所以在⼤陸地區的犯罪無法⽤我國刑法來處罰[11]。

（三）⾏為和結果分屬兩地的犯罪

⾏為地跟結果地不同，在理論上稱為「隔地犯」。依中華⺠國刑法第4條規定[12]，只要犯罪的⾏為或結果其
中⼀個發⽣在中華⺠國境內，就算是在中華⺠國領域內的犯罪。

⾏為地是指著⼿實施犯罪⾏為時所在的地⽅，例如在我國船艦上的A，向X國船艦上的B開槍，⾏為地就在我
國。⽽如果是持續性的犯罪，例如C綁架D橫跨數國的國境，只要其中曾經過中華⺠國領域，就有我國刑法的
適⽤。

結果地，就是犯罪結果發⽣的地⽅，例如E在Y國國境內對F下毒，F在搭乘我國⾶機的時候毒發⾝亡，依照屬

為了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，所以原則上不可以⽤我國的刑法去追訴在他國領⼟內發⽣的犯罪。
2. 

可以節省司法資源，以追求國內的最⼤利益，因為跨國的司法制裁要花費許多成本[3]。



地原則，就可以適⽤我國刑法。

三、結語

根據我國的刑法規定，只要是在我國國內發⽣的犯罪，不論是本國⼈或外國⼈，原則上都可以⽤我國刑法來追
訴、處罰。下⼀篇將介紹即使在國外也可以⽤我國刑法來處罰的特殊情況。

註腳
   國際法上也稱為「領域原則（Territorial Principle）」，這個原則認為因為國家在該國領域發⽣的任何

事，對於這個國家的⼈⺠有直接的利害關係，所以國家當然可以⾏使它的管轄權。丘宏達、陳純⼀（201
5），《現代國際法》，修訂3版，⾴673。
國際法上討論國家對於刑事案件的審理權限，是採⽤有無「管轄權」的概念，故本⽂的「管轄權」，是指
⼀個國家有沒有審理該刑事案件的權限。
但以我國刑事法的規定來說，「管轄權」是指案件如何分配到具體法院（如各地⽅法院）審理的意思。針
對刑事案件是不是能由我國來審理，則是⽤「審判權」這個詞，例如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7款：「案件
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應為不起訴之處分：……七、法院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。」；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
6款：「案件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：……六、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。」

[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條前段：「本法於在中華⺠國領域內犯罪者，適⽤之。」[2]

   ⿈榮堅（2012），《基礎刑法學（上）》，第4版，⾴51。[3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條後段：「在中華⺠國領域外之中華⺠國船艦或航空器內犯罪者，以在中華⺠國領域內
犯罪論。」

[4]

   然⽽這個問題仍有爭議。
實務上的多數看法，如最⾼法院58年度第1次⺠、刑庭總會會議決議（⼆），以及臺灣⾼等法院105年度
上訴字第1900號刑事判決，均肯定駐守國放棄管轄權後，我國即可取得管轄權的結論，⽀持實務看法的
學者意⾒，例如王皇⽟（2018），《刑法總則》，第4版，⾴74。
但也有學說提出反對意⾒，認為縱使他國已放棄管轄權，仍然不可以超越刑法第3條的⽂意，主張可以適
⽤我國刑法，參⾒⿈榮堅（2012），《基礎刑法學》，上冊，第4版，⾴52-53；學者林⼭⽥也採類似的
看法，認為不應該引⽤刑法第3條後段解釋駐外使館犯罪的問題，否則會違背刑法禁⽌類推適⽤的原則，
參⾒林⼭⽥（2008），《刑法通論》，上冊，第10版，⾴132-133。提出類似主張的實務⾒解，如：臺
灣基隆地⽅法院96年度易字第277號刑事判決。

[5]

   中華⺠國憲法第4條：「中華⺠國領⼟，依其固有之疆域，⾮經國⺠⼤會之決議，不得變更之。」[6]

   臺灣地區與⼤陸地區⼈⺠關係條例第2條第2款：「本條例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⼆、⼤陸地區：指臺灣
地區以外之中華⺠國領⼟。」

[7]

   臺灣地區與⼤陸地區⼈⺠關係條例第75條：「在⼤陸地區或在⼤陸船艦、航空器內犯罪，雖在⼤陸地區
曾受處罰，仍得依法處斷。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⼀部之執⾏。」

[8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25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30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D&id=B%252c19690825%252c00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M,105%252c%25e4%25b8%258a%25e8%25a8%25b4%252c1900%252c20170111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KLDM,96%252c%25e6%2598%2593%252c277%252c20070718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00001&flno=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Q0010001&flno=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Q0010001&flno=75


延伸閱讀
吳孟勳（2020），《刑法效⼒問題（下）──本國⼈在外國犯罪，可以⽤我國刑法處罰嗎？》

標籤
 屬地原則，領域，中華⺠國，隔地犯，審判權

   例如臺灣屏東地⽅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010號刑事判決就判處被告有期徒刑並免去全部刑罰的執⾏。[9]

   例如：最⾼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951號刑事判決、臺灣橋頭地⽅法院108年度審易字第466號刑事判決
。

[10]

   多數學者認為，在⼤陸地區發⽣的犯罪不能適⽤我國刑法，因為我國的統治權無法到達⼤陸地區，所以就
不能透過刑罰來保護在⼤陸地區犯罪的⼈⺠。另⼀⽅⾯，在⼤陸地區的⼈⺠也受到中華⼈⺠共和國的刑法
所保護，我國的刑法就更沒有介⼊的空間。
德國有學者提出「機能性內國法概念（funktionelle Inlandsbegriff）」的理論，⽤來解決類似的問題，
這個理論認為，國家基於主權⽽來的刑法，僅在該國可產⽣秩序功能的地區範圍有效。參⾒：⿈榮堅（2
012），《基礎刑法學》，上冊，第4版，⾴56-58；王皇⽟（2018），《刑法總則》，第4版，⾴74-7
6；另有學者認為，如果認為⼤陸地區為中華⺠國的領⼟，卻⼜可以⽤臺灣地區與⼤陸地區⼈⺠關係條例
第75條去審判犯罪⾏為⼈，則等同於無視⼤陸地區判決的效⼒，進⽽違反⼀事不再理原則⽽有違憲疑慮
，所以現⾏法律的規定是互相⽭盾的，參⾒許澤天（2010），〈「中國⺠國領域」概念在刑法適⽤法的
解釋〉，《台灣法學雜誌》，第166期，⾴137-143。

[1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條：「犯罪之⾏為或結果，有⼀在中華⺠國領域內者，為在中華⺠國領域內犯罪。」[12]
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PTDM,108%252c%25e8%25a8%25b4%252c1010%252c20191112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106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951%252c20170302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CTDM,108%252c%25e5%25af%25a9%25e6%2598%2593%252c466%252c20190620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4
file:///article/crime-penalty/7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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